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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根据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 儿童 
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第 12 条第 1 款提交初次报告的准则 

儿童权利委员会于 2002 年 2 月 1 日在 

(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777次会议上通过 

一 导  言 

 1.  依照 任择议定书 第 12 条第 1 款的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在 任择议定

书 对其生效后两年内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 提供详尽资料 说明本

国为执行 任择议定书 的规定而采取的措施 其后 缔约国应依照 任择议定

书 第 12 条第 2 款的规定 在根据 公约 第 44 条第 1 款(b)项提交儿童权利委

员会的报告中 提供与执行 任择议定书 有关的任何进一步资料 非 公约

缔约方的 任择议定书 缔约国应每五年提交一份报告  

 2.  儿童权利委员会可根据 任择议定书 第 12 条第 3 款的规定 要求缔约

国提供与执行 任择议定书 有关的进一步资料  

 3.  报告应提供资料说明  

(a) 任择议定书 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及在国内司法管辖中的适用性  

(b) 相关时 缔约国拟撤消对本 任择议定书 现有保留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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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管执行 任择议定书 的政府各部门或机构的情况 及它们与区域

和地方当局以及同公民社会 商界 传媒等方面的协调情况  

(d) 通过教育和培训等一切适当手段 向广大公众 包括儿童和家长 广

泛宣传 任择议定书 条款  

(e) 向所有从事与儿童有关工作和开展儿童工作的专业群体以及其他有关

的群体 (移民事务人员和执法人员 社会工作者等 )宣传 任择议定

书 并为之举行适当的培训  

(f) 用于对 任择议定书 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的机制和程序 以及迄

今为止所遇到的主要挑战问题  

4.  在向委员会报告时 缔约国应说明在执行 任择议定书 的过程中如何遵

守了 儿童权利公约 中的下述一般原则 不歧视 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 保障

儿童的生命 生存和发展权 以及尊重儿童的意见 缔约国还应阐明 对 任择

议定书 的执行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对 儿童权利公约 各项条款 尤

其对第 1 11 21 32 33 34 35 和 36 条的贯彻落实 (见 任择议定书 序

言) 此外 还应向委员会阐明报告的编撰过程 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机构参与

起草和宣传工作方面的情况  

5.  此外 委员会请各缔约国提供有关准则所涉及的各领域的下列资料  

(a) 在享有 任择议定书 确立的权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b) 分析是否存有任何因素和困难 影响 任择议定书 规定义务的贯彻

程度  

(c) 关于缔约国为与 任择议定书 有关的各类活动所拨预算经费的情

况  

(d) 详细分类数据  

(e) 主要立法 行政以及其他有关文本和司法裁决以及相关调研材料的复

制件  

二 禁止买卖儿童 儿童色情制品和儿童卖淫 

6.  请提供资料 说明涉及和界定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述行为及活

动的现行刑事法律和条例 为此 请提供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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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确定这些罪行中的每一项行为时 用以对儿童作出界定的年龄限

制  

(b) 对每一项此类罪行适用的惩罚 以及可加重或减轻此类罪责的适用情

况  

(c) 关于对每一项此类罪行提出起诉的时效法  

(d) 任何虽不属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列范围但按缔约国的刑法

或刑事法则可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行为和活动  

(e) 法人对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述的行为和活动应承担的责

任 同时说明缔约国对法人的定义 和  

(f) 根据缔约国的刑事法或刑法 企图和协同或参与上述任何一项犯罪行

为的罪责地位  

7.  关于领养(第 3 条第 1 款(a)项�分项) 请说明对缔约国适用的双边和多边

协议 以及缔约国如何确保领养儿童的所有当事人遵照这些国际协议行事  

三 刑事程序/刑事诉讼程序 

司法管辖  

 8.  请说明为确立缔约国在下列情况下对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述罪

行的司法管辖权而采取的包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性质在内的措施  

(a) 这些罪行是在缔约国领土内或在该国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的罪

行  

(b) 被控罪犯是缔约国的国民或在该国领土内具有惯常住所  

(c) 受害者是缔约国的国民  

(d) 被控罪犯目前在该国领土内并基于罪行是由该国国民所犯的理由 并

未将她 /他引渡至另一缔约国 在此情况下 请说明在缔约国确立其

管辖权之前 是否须提出引渡要求  

9.  请说明为确立关于缔约国刑事管辖权的其他规则是否在国家一级确立了包

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性质在内的任何其他措施  



CRC/OP/SA/1 
page 4 

引   渡  

10.  请提供缔约国就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述罪行奉行的引渡政

策 尤其注意 任择议定书 第 5 条所列的各种情况 就与缔约国有关的每一种

情况 请参照准则第 5 段(d)项分类排列数据的要求 阐明从各有关国家收到的或

向有关国家提出的引渡要求的数量 并提供关于罪犯和受害者 (按年龄 性别 国

籍等 )分类排列的数据 同时 请提供办理引渡手续的时限 以及曾经发出或收到

过引渡要求但未予以引渡的情况  

扣押和没收货物和赃款 以及查封犯罪场所  

11.  请阐明所采取的包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性质在内的措施 涉及  

(a) 扣押和没收 任择议定书 第 7 条(a)项所述的货物和赃款  

(b) 按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的规定 暂时或永久查封犯罪场所  

四 保护儿童受害者的权利 

12.  请参照 任择议定书 第 8 条和第 9 条第 3 和 4 款提供资料 说明在刑

事司法诉讼中的每一阶段 为保护遭 任择议定书 禁止的罪行之害的儿童的权

利和利益 所采取的包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性质在内的措施 与此同时 确保被

告得到公正和不偏不倚审理的权利 请说明为实现下述目的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a) 确保关于刑事司法制度如何对待儿童受害者的有关国内立法和条例首

先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  

(b) 确保即使对未能确定受害者实际年龄的案情 亦展开刑事调查 并说

明确定受害者年龄所采用的办法  

(c) 采取尤为照顾儿童的程序 尤其是顾及儿童尊严及其实际背景价值的

程序 包括用于对儿童受害者和证人展开调查 审讯 审理和诘问的

程序 家长或监护人有权到庭听审 有权聘请法律顾问出庭代理或者

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 为此 请说明 对于直接犯有 任择议定书

所禁止的行为的儿童 依照对犯罪儿童可适用的法律 这位儿童将承

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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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整个诉讼过程期间向儿童通报情况并说明负责这项任务的人员是

谁  

(e) 允许儿童表达她/他的意见 需求和关切  

(f) 就法律诉讼的每一个步骤 为受害儿童提供适当的支助服务 包括社

会心理 心理和语言方面的支助  

(g) 酌情保护受害儿童的隐私权和身份  

(h) 在有关的案件中 维护儿童受害者及其家庭 起诉方的证人 以及从

事防止和 /或保护儿童受害者及其重新恢复事务的个人 /组织的安全

免遭恐吓和报复  

(i) 确保所有的儿童受害者都可诉诸于充分的程序 不受歧视地寻求法律

责任者就损害作出赔偿 并且在案件的处理和执行赔偿判决令或法令

时 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和  

(j) 确保儿童受害者获得适当的援助 包括使儿童充分实现社会重新融合

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全面康复的援助  

五 防止买卖儿童 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13.  请参照 任择议定书 第 9 条第 1 2 5 款和第 10 条第 1 款 提供资料

说明  

(a) 为防止 任择议定书 所述的罪行的发生而采取的包括立法 司法和

行政性质在内的措施以及政策和方案 报告还应提供资料说明这些预

防性措施所涉及的儿童 以及为具体保护那些尤其易受此类行为之害

儿童所采用的措施  

(b) 用于提高广大民众对 任择议定书 所禁止罪行认识的措施 请提供

分类排列的资料 包括  

(1) 各类提高认识 教育和培训的活动  

(2) 有关的公众  

(3) 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商界 传媒专业人员等的参与  

(4) 儿童/儿童受害者和/或社区的参与  

(5) 这些活动的(地方 地区 全国和/或国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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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取包括立法 司法和行政性质在内的措施 有效地禁止制作和传播

鼓动 任择议定书 所述罪行的材料 以及建立各项监督这种情况的

机制  

六 国际援助和合作 

预   防  

14.  请参照 任择议定书 第 10 条第 3 款 提供资料说明缔约国为促进国际

合作开展的活动 以消除尤其诸如贫困和欠发达之类致使儿童易遭受卖买儿童

儿童卖淫 儿童色情制品和儿童色情旅游之害的各种根源  

保护受害者  

15.  请参照 任择议定书 第 10 条第 2 款 提供资料说明援助儿童受害者身

心康复 社会重新融合和返回的国际合作  

执   法  

16.  请参照 任择议定书 第 6 和 10 条 提供资料说明在就 任择议定书

第 3 条第 1 款所述的罪行进行的刑事程序或刑事诉讼中 缔约国为(拘留 调查

起诉 惩罚和引渡)程序的每一步骤 /部分所提供的援助和合作 请参照 任择议定

书 第 7 条 (b)项 提供资料说明从其他的国家收到的要求按 任择议定书 第 7

条(a)项所述 采取扣押或没收货物和赃款行动的请求  

17.  请阐明 缔约国缔结的各有关双边 区域和 /或多边协议 条约或其他安

排 和 /或任何这方面的有关国内立法 最后 请说明国家当局 与全国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 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的合作/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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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其他援助  

18.  关于以上(第 14 至 17 段)所述的国际合作 请提供资料说明通过为此目

的开展的现行多边 双边或其他方案提供和 /或得到资金 技术或其他方面援助的

情况  

七 其他法律条款 

19.  请说明 在有关缔约国内实施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中 哪些条款更有助

于实现儿童权利 报告还应提供资料说明 有关缔约国对涉及卖买儿童 儿童卖

淫 儿童色情制品和儿童色情旅游问题的主要国际文书的批准状况和该国就此问

题作出的其他一些承诺以及实施情况和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  --  --  --  -- 
 


